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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上

市公司规范性文件要求。 

 （二）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

发出。  

(三)本次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海山先生主持，应参加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董事 9

名。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2022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二）2022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三）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3 年财务预算报告；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四）2022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五)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六)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22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 净 利 润 3,223,547,801.10 元 ， 其 中 母 公 司 实 现 净 利 润

2,945,699,529.50 元，提 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294,569,952.95

元，当年可供分配利润 2,651,129,576.55 元。 

综合考虑股东回报和公司自身发展，结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交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要求及公司实际，董事会同意公司以

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股分派现金 1 元

(含税),按本公司 2022 年 12月 31 日总股本 114,240 万股计算，共计

114,240 万元（含税），占 2022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 35.44%。

同时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送红股 0.3 股，本次送红股后，公司总股

本为 148,512 万股。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3-010） 

（七）关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2 年度

审计报酬和续聘的议案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的服务

质量，结合公司规模，经双方协商，董事会同意确定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2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报酬为 85 万元，内

部控制审计报酬为 40 万元。 

董事会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

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 

此议案须提交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3-011） 

(八)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专项说明的

议案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查出具的《山西

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

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2022 年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上

市公司资金的行为，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大股东及其他法人违规提供担

保的行为。 

（九）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十）2022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十一）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2025 年股东回报

规划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十二）关于确认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差异及预计 2023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公司预计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457,959.63 万元，实际发

生额为 515,558.30 万元，实际发生额超过预计额的主要原因是：由

于年度内煤炭市场价格波动较大，煤炭销售量增加，造成实际发生额

与年初预计额产生差异，其中：向晋城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营销分公司销售煤炭实际发生额比预计额增加 45,069.69 万元，向日

照兰花冶电能源有限公司销售煤炭实际发生额比预计额增加

30,062.09 万元。 

鉴于公司所属望云、伯方、唐安、大阳所属部分土地使用权、为

公司控股股东兰花集团所有，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需租用该部分土地。

公司于 2020 年与兰花集团公司签署了为期三年的《土地使用权租赁

合同》，现合同期限已届满，经协商，董事会同意与兰花集团公司进

行续签，合同期限 3年，自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

双方约定土地使用面积为 639,831.46 平方米，土地使用费用按每平

方米 20 元/年，合计 1,279.66万元。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总额为 560,459.26 万元，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详见公

司公告临 2023-012)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丰亮、司鑫炎回避表决，其他非

关联董事一致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关于电煤保供的议案 

经审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根据电煤保供计划要求，2023 年公司需保供电煤 697.75 万吨，

金额约为 39.77亿元，由于需求方基本为大型发电企业，要求结算方

式均为先发货后付款，且付款周期较长，资金占用量较大（公司目前

煤炭销售采用先收款后发货的方式销售）。为解决电煤销售过程中回

款周期长，资金使用率低的问题，董事会同意通过晋城市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有限公司营销分公司保供电煤 500 万吨，日照兰花冶电能源有

限公司保供电煤 100 万吨，由其代电厂支付款项，保供价格和公司直

接保供价格一致。(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3-012)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丰亮、司鑫炎回避表决，其他非

关联董事一致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关于提取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因山西兰花华明纳米材料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兰花纳米”）旧

厂区与公司化工分公司西厂区安全距离不足，被安全监管部门列为重

大安全隐患，要求限期进行整改。为确保化工分公司正常生产，经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同意将兰花纳米旧厂区实施整体关停搬迁至新厂区，关停搬迁损

失补偿由我公司承担。 

根据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山西兰花华明纳米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旧厂区整体搬迁所涉及的搬迁损失补偿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兰花纳米旧厂区整体搬迁所涉资产及权益损失评估值为

217,522,972.23 元 ， 其 中 搬 迁 所 涉 实 物 资 产 评 估 值 为

110,598,957.59 元。经对上述资产进行认真盘点，因所处行业不同，

本次兰花纳米旧厂区搬迁补偿资产无法继续使用，依据谨慎性原则，

董事会同意对上述资产提取减值准备 110,598,957.59元。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3-013） 

（十五）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3-014） 

（十六）关于调整企业安全费用提取标准的议案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3-014） 

（十七）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经公司前期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为部分子公司生产经营、项

目建设融资提供担保，提供总额不超过 261,000 万元担保。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 73,216.70 万元。 

2023 年,董事会同意为山西兰花能源集运有限公司新增担保

6,000 万元。结合各子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在 2023 年年度股东

大会前在担保总额不超过 257,000 万元内继续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3-015） 

此议案须提交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关于向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为保证 2023 年公司所属各子公司短期借款到期周转所需资金，

董事会同意向控股子公司山西兰花丹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借款

2,500万元，用于归还 2023年 4月—2024年 4月到期银行短期借款，

待银行续借后归还公司。同意向全资子公司山西兰花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提供借款 1,000万元，用于归还 2023 年 4 月—2024 年 4 月到期银

行短期借款，待银行续借后归还公司。 

（十九）关于向山西兰花集团芦河煤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为确保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兰花集团芦河煤业有限公司（下称

“芦河煤业”）90 万吨/年项目建设稳步推进，董事会同意向其提供

借款 15,949.97万元，用于 2023 年项目建设、日常运行及相关费用

的支付。具体如下： 

1、2023年工程款 10,643.72 万元，其中：井巷工程 1,886.45

万元、土建工程 2,897.04万元、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 4,968.75万元、

其他 891.48万元; 

2、2023 年职工工资保险费用 2,643.53万元，其中：工资 2,185

万元、社保费用 458.53 万元； 

3、2023年住房公积金 219.22 万元； 

4、日常运行费用 2,193.5 万元； 

5、村镇利益 150 万元； 

6、涉诉往来款 100万元。 

（二十）关于向山西兰花沁裕煤矿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兰花沁裕煤矿有限公司（下称“沁裕煤矿”）



90 万吨/年兼并重组整合项目 2023 年即将进入联合试运转，为确保

各项工作持续、快速推进，董事会同意向其提供借款 44,353.003万

元，专项用于 2023年度工程款、职工工资保险、住房公积金、日常

运行费用、村镇利益等,具体如下： 

1.2023 年工程款 35,360.793 万元，其中：井巷工程 5,198.85

万元、土建工程 7,289.496 万元、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 17,053.974

万元、其他 5,818.473 万元； 

2.2023 年职工工资保险费用 5,100.31万元，其中：工资 4,155

万元、社保费用 945.31 万元； 

3.2023 年住房公积金 451.94 万元； 

4.日常运行费用 3,101.96 万元；  

5.村镇利益 338万元； 

（二十一）关于向山西兰花同宝煤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兰花同宝煤业有限公司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受各种因素影响，未能取得银行贷款。为确保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

早日达产达效，董事会同意向其提供借款 36,894.275 万元，主要用

于支付 2023年各项工程款、职工保险、住房公积金、日常运行费用

等，具体如下： 

1、2023年各项工程款 28,211.265 万元，其中：井巷工程

11,635.407万元，土建工程 3,747.60万元，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

7,091.208 万元，其他 5,737.05万元； 

2、2023年职工工资保险费用 2,928.13万元，其中：工资 2,499.58

万元，社保费用 428.55 万元（6月份竣工验收转产，只考虑 1-5 月



份）； 

3、2023 年住房公积金 204.88 万元（6月份竣工验收转产，只考

虑 1-5 月份）； 

4、2023年日常运行费用 2,300 万元（6月份竣工验收转产，只

考虑 1-5月份）； 

5、村镇利益 250 万元； 

6、历年欠款 3,000万元； 

（二十二）关于向山西兰花百盛煤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为确保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兰花百盛煤业有限公司 90 万吨/年

兼并重组整合项目的稳步推进，确保 2023 年底投入联合试运转，董

事会同意向其提供借款 30,631.44万元 ,专项用于 2023年度工程进

度款、职工工资保险、住房公积金、日常运行费用、村镇利益等。具

体为: 

1、2023年工程款 22,858.41 万元 ,其中:井巷工程 1,777.5 万 

元、土建工程 2,077.49 万 元、设备购置及安装工程 16,008.3万元、

其他 2,995.12万元 ; 

2、2023 年职工工资保险费 3,995.34 万元 ,其中 ：工资 3,220

万元、社保费用 775.34万 元 ; 

3、2023年住房公积金 370.68 万元 ; 

4、日常运行费用 2,607.01 万元 

5、村镇利益 800 万元。 

（二十三）关于伯方煤矿新建职工公寓楼的议案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为满足公司所属伯方煤矿职工住宿需求，董事会同意新建职工公

寓楼，项目建设总面积 9,412.96m2，概算投资 4,803.94万元。 

（二十四）关于伯方煤矿分公司四盘区寺庄镇太平村压覆资源

整村搬迁项目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为便于公司所属伯方煤矿四盘区工作面布置，避免因村庄压覆区

域内优质资源浪费，增加工作面可采储量，延长矿井服务年限，提高

资源回采率，经与寺庄镇政府协商，董事会同意对伯方煤矿四盘区地

面太平村（含辖区 5 个自然村）进行整村搬迁。项目总投资为

52,248.19 万元，其中：安置费及搬迁补偿费用 45,480.21 万元，其

他费用 6,767.98 万元，由寺庄镇政府作为项目实施主体，对项目的

搬迁、房屋安置、复垦、安全等工作负责。 

（二十五）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第二章经营宗旨

和范围的第十四条经营范围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修订前： 

第十四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经

营范围是煤炭（限下属有采矿和生产许可证的企业经营）、型煤、型

焦、建筑材料的生产（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煤炭安全管理、

煤炭资产管理、企业管理服务、煤炭安全技术服务；矿山机电设备及

其配件的加工、销售、维修；计算机网络建设及软件开发、转让；煤

炭转化及综合利用技术的研究开发及服务；科技信息咨询服务；尿素、

农用碳酸氢铵、化肥、复合肥的生产、销售（仅限分支机构使用）；



煤矸石砖的生产、销售（限分支机构使用）；进出口：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

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煤炭洗选加工；己内酰胺聚合切片、≤3%双氧水消毒液生产、

销售；危险化学品生产：环己酮、环己烷、环乙烯、发烟硫酸、硫酸、

双氧水、氨水、氢气（仅限分支机构使用，以《安全生产许可证》为

准，有效期至 2021 年 4 月 23 日）；煤炭批发、经营；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危险化学品除外）；化工产品批发（危险化学品除外）；

其他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煤层气地面开采、道路货物运输

（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核定的为准） 

修订后： 

第十四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经

营范围是煤炭（限下属有采矿和生产许可证的企业经营）、型煤、型

焦、建筑材料的生产（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销售；煤炭安全管理、

煤炭资产管理、企业管理服务、煤炭安全技术服务；矿山机电设备及

其配件的加工、销售、维修；计算机网络建设及软件开发、转让；煤

炭转化及综合利用技术的研究开发及服务；科技信息咨询服务；尿素、

农用碳酸氢铵、化肥、复合肥的生产、销售（仅限分支机构使用）；

煤矸石砖的生产、销售（限分支机构使用）；进出口：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

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煤炭洗选加工；己内酰胺聚合切片、≤3%双氧水消毒液生产、

销售；危险化学品生产：环己酮、环己烷、环乙烯、发烟硫酸、硫酸、



双氧水、氨水、氢气（仅限分支机构使用，以《安全生产许可证》为

准）；煤炭批发、经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危险化学品除外）；

化工产品批发（危险化学品除外）；其他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

煤层气地面开采、道路货物运输（仅限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范围以

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核定的为准） 

此议案须提交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六)关于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经审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3-016） 

特此公告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 月 25日 

 


